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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7·12”淹溺一般
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 7月 12日 17时 35分许，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彩滨

南路保利西子湾小区观荷东街 5号楼游泳场发生一起淹溺事故，

造成 1人死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有关规定，经区政府批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依法组织

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住房建设交通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金沙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成立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

“7·12”淹溺一般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对

此次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和注重实效

的原则，经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

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

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7·12”淹溺一般事故是

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游泳场基本情况。

事发地点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彩滨南路保利西子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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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观荷东街 5号楼游泳场。该游泳场归属于保利西子湾小区，为

小区全体业主所有，物业管理单位为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西子湾服务中心。

2017年 5月 1日，保利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现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①
）将涉事游泳场出租给

广州海博体育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出租期限为 2017 年 5 月 1 日

至 2019年 10月 31日。广州海博体育有限公司于 2017年 4月 19

日申请办理了涉事游泳场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2019年 10月 31日，广州海博体育有限公司经营合同到期，经营

终止，但未注销涉事游泳场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 2020年 5 月 1 日

将涉事游泳场通过多方报价竞价方式出租给广州嘉游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出租期限为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日。

广州嘉游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违反合同规定，在物业管理单位

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涉事游泳场通过转租的形式出租给广东行动

家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并从中获利，出租期限为 2020

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10月 31日。

经查，广州嘉游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广东行动家体育文化传

①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保利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 2017年 3月成立，

属于保利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保利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更名为保

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西子湾服务中心为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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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有限公司均未按规定办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涉事游泳场现场张挂的是广州海博体育有限公司
②
于 2017年 4月

19日办理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二）涉事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西子湾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西子湾服务中心”），涉事游泳场物业管理单位，负责人：蔡

得强，营业场所：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道闻桂街 53号（自主申

报）。

2.广州嘉游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游公司），涉事

游泳场转租单位，法定代表人：刘宜佑；经营范围：体育；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东平市场东一街 15号 602房（自主申报）。

3.刘宜佑，男，32岁，广东省广州市人，嘉游公司主要负责

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

4.广东行动家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动家公

司”），涉事游泳场承租单位、实际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陈

果；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业；住所：广州市白云区金沙洲街藤业

一路 6、8、10号（自编 GJ-4）2楼 201。

5.陈果，男，28岁，湖南省衡阳市人，行动家公司主要负责

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

②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州海博体育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成立，于 2021

年 02 月 26 日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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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高宇，男，20岁，福建省宁德市人，在读大专院校学生，

行动家公司临聘人员，事发时负责游泳课程教学工作。

7.李某常，男，17岁，湖南省衡阳市人，在读中专院校学生，

行动家公司临聘人员，负责救生员、场地清洁、杂工等工作。

8.谢某汉，男，17岁，湖南省衡阳市人，在读中专院校学生，

行动家公司临聘人员，负责救生员、场地清洁、杂工等工作。

9.梁某晋，男，6岁，广东省广州市人，在事故中溺水死亡，

事发时为行动家公司游泳课程学员。

（四）现场勘查情况。

1.事发地点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彩滨南路保利西子湾小

区观荷东街 5号楼游泳场内，如图 1所示，游泳场围蔽面积约 1000

平方米。该游泳场内设 1个游泳池、1个儿童池。事发现场为游

泳池，水面面积约 200平方米，深水区最深处水深为 1.4米，浅

水区界限为 0.6米，东西方向各有两个处浅水区，东边浅水区界

线与深水区中心距离约 7米，西边浅水区界线与深水区中心距离

约 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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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涉事游泳场平面图

图 2 涉事游泳场全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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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涉事游泳场全景 2

图 4 游泳场门牌编号 图 5 游泳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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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水位置位于游泳池西北边，距离浅水区界线约 3米处，如

图 9、10所示。

图 6 游泳场内水深标识 1 图 7 游泳场内警示标识 2

图 8 游泳场内水深标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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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溺水位置 1

图 10 溺水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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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泳场内有安全警示标识，如图 11所示，公示区张贴有广

州海博体育有限公司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如图

12所示。

4.游泳场南边、北边各有一个视频监控摄像头，其方向均对

准游泳场水面，如图 13、14 所示。由于角度原因北边摄像头画

面不可见溺水位置，仅南边摄像头可见溺水位置，如图 15、16

所示。

图 11 游泳场内警示标识 图 12 游泳场公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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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取南边摄像头监控资料显示，结合调查询问情况，2021

年 7月 12日 17时 03分 47秒，梁某晋与另一名学员（梁某晋的

同学）跟随张高宇进入游泳池北边深水区开始游泳课学习，如图

17所示。17 时 18分 11秒，梁某晋跟随张高宇从游泳池西边位

置处上岸，如图 18所示，在此期间，李某常、谢某汉已在游泳

场南边岸上负责观察泳客情况。

图 13 游泳场南边摄像头 图 14 游泳场北边摄像头

图 15 游泳场南边摄像头画面 图 16 游泳场北边摄像头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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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时 19分至 17时 30分，张高宇继续对梁某晋及其同学下

水进行游泳教学，如图 19所示。17时 30分 21秒至 17时 30分

37秒，梁某晋再次跟随张高宇从游泳池西边位置上岸，上岸后去

往游泳场西北角树丛中，张高宇返回游泳池北边深水区找另一名

学员继续游泳教学，如图 20、21 所示，在此期间，李某常在游

泳场南边岸上负责观察泳客情况，谢某汉短时离开画面。

图 17 梁某晋下水画面 图 18 梁某晋上岸画面

图 19 梁某晋再次下水画面 图 20 梁某晋再次上岸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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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时 31分 22秒至 17时 31分 38秒，梁某晋从树丛中返回，

第三次从游泳池西边位置处下水，如图 22、23 所示。17 时 32

分 15秒，梁某晋在游至游泳池西边浅水区与北边深水区交界位

置时发生溺水，监控画面内可见梁某晋溺水挣扎至沉入水中过程

画面，如图 24所示，在此期间，谢某汉已返回，并与李某常一

起继续在游泳场南边岸上负责观察泳客情况，两人存在聊天行

为。

图 21 梁某晋进入树丛画面

图 22 梁某晋从树丛返回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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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时 38分 36秒至 17时 38分 52秒，张高宇发现梁某晋溺

水，将其救起并抱至游泳场西边空地上，因有植被遮挡原因未能

拍摄到空地上情况，如图 25、26 所示，在此期间，李某常、谢

某汉发现情况并前往游泳场西边空地。

经对比，该监控画面显示时间比北京时间慢 20秒。

二、事故经过、应急救援处置评估、善后工作以及直接经济

损失等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1年 7月初，黄某连（梁某晋的母亲）与招某某（梁某晋的

同学的母亲）一起为梁某晋及其同学报名参加行动家公司的游泳课

图 23 梁某晋第三次下水画面 图 24 梁某晋溺水画面

图 25 张高宇救援画面 图 26 张高宇、李某常、谢某汉救援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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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与行动家公司负责人陈果沟通后，将上课时间定于 2021年 7

月 12日 17时。2021年 7月 12日 15时许，李某常、谢某汉抵达涉

事游泳场打扫游泳场卫生，打扫后开始游泳场安全警戒工作。2021

年 7月 12日 17时许，梁某晋与其同学在双方家长的陪同下，抵达

涉事游泳场报到上游泳课，根据当天课程安排，由张高宇负责对梁

某晋及其同学进行游泳教学。17时 18分许，张高宇带梁某晋及

其同学上岸找双方家长喝水休息。17时 19分至 17时 30分期间，

张高宇带梁某晋及其同学下水继续进行游泳教学。17时 30分许，

梁某晋反映需要小便，张高宇遂将梁某晋带往岸边，在看到梁某

晋走向黄某连后，即返回游泳池北边深水区域找梁某晋的同学继

续进行游泳教学。黄某连此时亦看到张高宇将梁某晋带到岸边并

返回游泳池深水区的情况。梁某晋上岸后在黄某连的指引下去往

游泳场西北角树丛中小便。17时 31分许，梁某晋从树丛中返回，

独自从游泳池西边位置处下水。17时 32分许，梁某晋在下至游

泳池西边浅水区与北边深水区交界位置时发生溺水，在水面挣扎

2次后沉入水中。在此期间，张高宇、李某常、谢某汉均未及时

发现梁某晋溺水情况。

（二）应急救援处置评估情况。

17时 38分许，张高宇发现梁某晋溺水，将其救起并抱至游

泳场西边空地上，李某常、谢某汉同时前往游泳场西边空地，李

某常对梁某晋实施心肺复苏救援，谢某汉对游泳场进行清场，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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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连拨打 120电话报警并电话告知梁某晋的父亲梁某安。随后，

医护人员、警察、梁某安、陈果陆续到达现场。医护人员到场后

继续对梁某晋进行施救，后经抢救无效确认死亡。

接报后，区公安分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及金沙街道办

事处等单位迅速派员到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控制相关人员，

责令涉事单位立即停业，并督促好死者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

本次事故的救援工作处理得当，未发生次生事故。

（三）善后工作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相关单位协调，死者家属已与行动家公司达

成赔偿协议。

（四）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

6721-1986）的规定，经统计，本次事故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20

万元。

三、事故原因分析

依据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显示，梁某晋死亡原因为溺水死亡。

经综合分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梁某晋不具备游泳技

能，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进入游泳池深水区域，继而导致溺水

身亡。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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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家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缺失。

经查，行动家公司作为涉事游泳场承租单位、实际经营单位，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未经批准擅自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行动家公司未经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批准，擅自经营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游泳），违反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

第六条
③
和第八条

④
规定。

2.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不到位。行动家公司未对张高宇

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李某常、谢某汉在入职行动家后仅参

加了 1 次培训，在行动家公司提供的 2021 年 7 月 9 日的培训资

料中，仅对培训情况进行了简单记录，未记录该次培训的参加人

员、考核结果等情况。以上表明，行动家公司未按规定对从业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能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

生产知识，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

四款
⑤
的规定。

③ 第六条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二）

具有达到规定数量、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三）具有安全生

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育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

保障制度和措施；（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④第八条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许可。

⑤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

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

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四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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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行动家公司未建立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

订）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⑥
的规定。

4.违规聘请无证人员上岗。行动家公司在明知张高宇、李某常、

谢某汉未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仍然

聘请张高宇负责游泳课程教学工作，聘请李某常、谢某汉负责救

生员工作，违反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第二

十四条
⑦
规定。

5.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陈果作为行动家公司主

要负责人，未组织制定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督促、检查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订）第十八条第（二）（五）

项
⑧
的规定。

6.相关从业人员未履行职责。张高宇负责游泳课程教学工作，李

某常、谢某汉负责救生员工作，均未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

从业资格证，不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李某常、谢

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⑥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⑦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经营期间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应当持证上岗，并佩戴能标明其身份的醒目标识。

⑧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

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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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汉未按照公司规定
⑨
履行职责，在岗期间存在聊天行为。以上

行为违反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订）第五十四条
⑩
和

第五十五条⑪的规定。

（三）嘉游公司未有效履行安全管理责任。

经查，嘉游公司作为涉事游泳场转租单位，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

1.将涉事游泳场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行动家公司用

于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在物业管理单位不知情的情

况下，违反合同规定将涉事游泳场转租，未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

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也未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能发

现安全问题并及时督促整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2014年修订）第四十六条⑫的规定。

⑨ 行动家公司《游泳池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第四条 救生员上岗时，要注意力集中，严守岗位，

不得脱岗、串岗、聊天、看书、看报、打瞌睡，临时有事要有人替岗，不得使用易碎的玻璃器皿

喝水。

行动家公司《救生员工作守则》第二条 应在规定的岗位责任区上岗或巡岗，不得擅自离岗、并岗、

换岗、串岗，在岗上看书报、闲谈、打瞌睡等，有事离岗告知值班救生员（只限身体不适和两便，

并要在十五分钟内返回）。

⑩第五十四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

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⑪第五十五条 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

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⑫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

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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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刘宜佑作为嘉游公

司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及时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订）第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

（四）西子湾服务中心未有效履行安全管理责任。

经查，西子湾服务中心作为涉事游泳场物业管理单位，未对

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发现涉事游泳场存

在转租的情况和实际经营方存在的安全问题并及时督促整改，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订）第四十六条

第二款规定。

（五）其他方面的问题。

黄某连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梁某晋的法定监护人，为梁某

晋报名参加行动家公司的游泳课程，在张高宇对梁某晋教学期

间，对自己看到张高宇将梁某晋带到岸边并返回游泳池深水区的

情况未能引起重视，在指引梁某晋去小便后未能及时发现其独自

下水的情形，存在监护不到位的情况。

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为了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的责任，教育相关人员，提高安全管理意识，防止同类事故的再

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

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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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事故调查组对本起事故有关

责任单位、责任人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行动家公司，涉事游泳场承租单位、实际经营单位，

未经批准，擅自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

作不到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违规聘请无证人员上

岗，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14年修订）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⑬的规定，建议由区应

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二）陈果，行动家公司主要负责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

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组织制定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事故发生后，陈果已

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已被取保候审，建议由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三）张高宇，行动家公司临聘人员，事发时负责游泳课程

教学工作，未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从业资格证，不掌

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事故发生后，张高宇已被公安

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已被取保候审，建议由司法机关依

⑬第一百零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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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处理。

（四）李某常，行动家公司临聘人员，负责救生员、场地清

洁、杂工等工作，未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从业资格证，

不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未按照公司规定履行职

责，建议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依相关规定处理。

（五）谢某汉，行动家公司临聘人员，负责救生员、场地清

洁、杂工等工作，未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从业资格证，

不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未按照公司规定履行职

责，建议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依相关规定处理。

（六）嘉游公司，涉事游泳场转租单位，将涉事游泳场出租

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行动家公司用于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游泳），在物业管理单位不知情的情况下，违反合同规定将

涉事游泳场转租，未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也未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承租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能发现安全问题并及时督促

整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2014年修订）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区

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七）刘宜佑，嘉游公司主要负责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

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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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订）第九十二条第（一）

项⑭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八）西子湾服务中心，涉事游泳场物业管理单位，未对承

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发现涉事游泳场存在

转租的情况和实际经营方存在的安全问题并及时督促整改。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订）第一百条第二款

⑮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九）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

建议由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整改措施

依照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制定并落实如下整改

措施：

（一）建议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高度重视本起事故中暴露

出来的问题，举一反三，加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巡查、检查，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严肃查处无证经营、无证上岗、违法出租、

转租等行为，压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建议金沙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

⑭第九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⑮第一百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

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

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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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举一反三，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加强辖

区内各类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巡查检查，深入开展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责成行动家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采取切实有效措

施进行整改，一是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并实施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深入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二是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合法经营；三是加强事故警示教育，

向全体从业人员通报事故情况，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督促落实）

（四）责成嘉游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落实自身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的同时，加强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

管理，堵塞管理漏洞，杜绝“租而不管”“一租了之”等行为。（由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督促落实）

（五）责成西子湾服务中心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对承

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堵塞管理漏洞。（由金

沙街道办事处督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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